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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專區手冊下載

數位教學

點選「參考資料」→111公務統計報表表格

點選「說明」→網路填報作業數位教學

教育部統計處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學校基本資料 (請參考手冊P.6)

6

填報單位：教務處(進校)
填報期限：每年9月底前編報

1

2

3 4

5

《學校基本資料》分5部分：

①學校基本資料

②校長資料

③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程資料

④高級中等學校設立國中小部資料

⑤特教學校辦理學程資料、新增高中、高職

部辦理學程

111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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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及審核人員名單 (請參考手冊P.7)

7

填報期限：隨業務調整更新

1

2

《製表及審核人員名單》分2部分
①主(會)計室聯絡資料
②各表件之處室聯絡資料

111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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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高級中等學校校地校舍概況 (請參考手冊P.32)

8

填報單位：總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底前編報

1.本表依學校填報（含國中小部及附設進修部）。
2.校舍種類依主要用途別填列，數量、面積不重複計算。

若以整棟計算者，則應含走廊、廁所等面積。
3.向他單位租借入者，請依據實際使用狀況分別計列於現在使

用、新建未使用、閒置未使用或不堪使用等4種情形。
4.面積以「平方公尺」為單位。

表-1 高級中等學校校地校舍概況－高中職、特教、獨立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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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
種類

供師生使用狀況 e.其他使用
狀況總計 a.現在使用 b.新建未使用 c.閒置未使用 d.不堪使用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數量 面積

指取得使用
執照後從未
使用過者

空閒未使用
之空間

目前正在整
修，以致無
法使用者

1.出租借給其他單位使用者，請計列
於「e.其他使用狀況」。

2.學校若出租借校舍給廠商經營合作
社或商店，但未對外經營者，請填
列於「a.現在使用」。

總計(系統自動計算)= a.現在使用+ b.新建未使用+ c.閒置未使用
+ d.不堪使用

9

表1

教育部統計處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校舍種類
總計

數量 面積
6.實習場所(含實驗室)(間)

7.室內運動場所 包括室內體育館、室內游泳池或室內運動空間等。
8.餐廳(間) 包括廚房在內。
9.教職員宿舍(間) 以學校自有者為限，其計算單位以「間」為原則。
10.學生宿舍(床位) 數量請填「床位」數，面積則以整間或整棟計算。

11.其他校舍
凡屬於建物內未列出名稱之校舍均列入其他，如軍械庫、體
育器材室、未列入整棟計算之走廊或廁所等，只填面積。

10

校舍種類
總計

數量 面積
1.普通教室(間)

2.特別教室(間)

3.辦公室(間)

4.禮堂(含活動中心)(座)

5.圖書室(館)(間)

1-5項不計走廊及樓梯間

1.若為整棟者，數量請填1間，面積則以整棟計算。
2.數量與去年不同者，將出現警告訊息，請重新確認資料

或於附註欄說明。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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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使用廁位 總計
性別友善廁所

無障礙廁所 男大廁位 男小廁位 女廁位
男小廁位 其他

廁位數

1.含各校舍內教職員及學生正在使用之廁位數，以1人使用為1「廁位」
計算。

2.「性別友善廁所」指無限制特定性別使用之廁所，其廁位計算以同一
時間提供單人使用之一整組完整設施為基本單位。

校地總面積 學校平面面積，含校舍基地面積。

註：校地及校舍面積應含租借入，
但不含出租借部分。

校舍總延面積
1.校舍各樓層面積總和，等於總計欄

1-11項之加總 (系統自動檢誤)。
2.資料若與去年不同應於附註欄說明。

室外運動場所面積 包括室外體育場、室外游泳池等

游泳池 座；其中溫水游泳池 座；池面面積 平方公尺

11

含室內、外游泳池，面積請填

池面面積，不含更衣室

表1

新增項目；係指使用加溫系統之游泳池。

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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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經費預算概況 (請參考手冊P.36)

12

1. 本表含國中小部及附設進修部資料，

特教學校含幼兒部資料。

2. 公立學校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私立學校以每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之事實為準。

3. 有關「折舊、折耗及攤銷」與「報廢金額」，地方
教育發展基金學校請填「0」。

填報單位：主(會)計室
填報期限：於每年9月底前編報

公立學校：111年度
私立學校：110學年度

表-2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經費預算概況－高中職、特教、獨立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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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經費決算概況 (請參考手冊P.38)

13

填報單位：主(會)計室
填報期限：於次年2月底前編報

公立學校：111年度
私立學校：110學年度

表-3 高級中等學校教育經費決算概況－高中職、特教、獨立進修學校

1.填報期限改為2月底。

2.本表含國中小部及附設進修部資料，

特教學校含幼兒部資料。

3.公立學校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之事實為準。
私立學校以每年8月1日至次年7月31日之事實為準。

4.有關「折舊、折耗及攤銷」與「報廢金額」，地
方教育發展基金學校請填「0」。

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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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概況 (請參考手冊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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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單位：圖書館
填報期限：於當學年結束後至每年 8月底前編報

表-4 高級中等學校圖書館概況－高中職、特教、獨立進修學校

1.本表依學校填報（含國中小部及附設進修部），
包括學校所有教職員及各學制學生使用圖書館資料。

2.靜態資料以次年7月底（以「*」表示）
動態資料以每年8月至次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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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收藏冊數－總計(冊)＊

(一)中文圖書冊數小計

0. 總類

1. 哲學類

…

9. 藝術類

(二)外文圖書冊數小計

二、報紙(種)＊ 圖書館訂閱數
三、期刊、雜誌(種)＊ 指定期出版之刊物，含定期贈閱之期刊、雜誌

附 註 圖書館志工(人)：
計 人

 因故整學年未開館，仍應填「收藏冊數」、工作人員等相關欄位資料，並於附註欄說
明原因。

1.圖書收藏冊數=中文圖書冊數小計+外文圖書冊數
小計

2.7月底圖書館現有已列入編目之藏書冊數(但不包
含電子圖書及資源)

幫忙處理借還書、圖書編目及上
架等行政工作之志工，不含說書
志工及學生為取得服務學習時數
而擔任之志工。

表4

教育部統計處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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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圖書及資源_總計＊
(一)電子書(冊) 或稱e-book、數位化的圖書
(二)光碟(片) 含CD、VCD、DVD等

(三)其他(種) 含線上資料庫、微縮影片、幻燈片、拓碑資料、錄
音帶或錄影帶等。

五、圖書館服務 －
(一)圖書閱覽座位數(位)＊

(二)借閱人次(人次)
紙本圖書 本學年借閱圖書之總人次(動態資料)，

1人x次借閱數冊圖書，以x人次計算。電子書

(三)借閱冊次(冊次)

紙本圖書
本學年借出之圖書總冊次(動態資料) ，
1人1次借出y冊，則以y冊次計算。

例如：甲生於期間內至圖書館借書，第1次借3冊，
第2次借3冊，第3次借4冊，共計10冊，則借
閱人次為3人次，借閱冊次為10冊次。

電子書

(四)圖書館工作人員(人)＊ 係指實際現有人員計算，不含工讀生及志工。

 因故整學年未開館，仍應填「收藏冊數」、工作人員等相關欄位資料，並於附註欄說
明原因。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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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購買圖書資料經費( 元 )
本學年度購買圖書資料實付數，含圖書、報紙、期
刊、雜誌、電子書、光碟等所有館藏資料經費，不
含贈書。

八、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數(冊) 本學年度各界捐贈列入編目之圖書冊數，不含電子
書、光碟等電子圖書及資源。

七、購書冊數 ( 冊 )

本學年度購買列入編目之紙本圖書及電子書冊數。(一)紙本圖書(冊)

(二)電子書(冊)

 因故整學年未開館，仍應填「收藏冊數」、工作人員等相關欄位資料， 並於附註欄說
明原因。

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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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高級中等學校教職員工概況 (請參考手冊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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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表教師含國中部資料。

2.人數與去年差異大，將出現警告訊息，請重新確認資料或於
附註欄說明。

填報單位：人事室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5 高級中等學校教職員工概況－高中職、獨立進修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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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
資料

姓名 年齡

學歷
累計服務

年資

取得教
師證書

科別

授課
科目校名 系所 學位

校長資料請與教務處填寫《學校基
本資料》(手冊P.6)一致。

校長出缺時，由本校教職員代理校
長者，資料不予計列；若為專職人
員代理校長方計入校長資料。

 學位
最高之畢業學歷。
(學位僅包含博士、
碩士、學士及專
科，碩士不含教
師進修大學校院
研究所教師在職
進修班修滿40學
分者)

 累計服務年資
採累計服務年資，
非在校年資。
若由公職轉任，
採退撫年資計算。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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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級主管
以上人數

總計 校長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主任 原住民主任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一、二級主管人數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第3條、第4條
及第5條，請各校依實際情形填報、或以是否領取主管加給而定。

主任人數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9條、第20條及第21條，請各校依實際情形
填報。

三、教職員工
年齡分組

總計 未滿20歲 20至
未滿25歲

25至
未滿30歲

30至
未滿35歲

…

64歲 65歲
以上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專任教師
(含校長、教官)

專任職員

工友

依編制內現有員額(含一、二級主管人數)。

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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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高級中等學校組織設置及員額編制標準】
專任教師：

1. 應含校長、教官、超額分發教師、專任輔導教師、長期代理教師、特教班
專任教師、原住民籍專任教師，但不含運動教練。

2. 服兵役及留職停薪教師則以代理其職務之長期代理教師資料計列。

專任職員：
包括辦理行政工作及一般技術工作之專任人員(含技士、技佐、營養師、護理
師(或護士)、 專任運動教練、救生員或運動傷害防護員、管理員及實習指導
員等)。

三、教職員工年齡分組
總計

計 男 女

專任教師
(含校長、教官)

專任職員

工友

表5

教育部統計處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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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一般合格教師證教師：係指已取得非專業及技術類之合格教師證書者。

 技術教師：係指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領有合格之專業及技術教師證者。

 專任教師如1人取得數科教師證書者，擇其授課鐘點較多之科目填列。

 專業群科課程教師採以依其相對群科計列。

表5

四、專任教師取得
證書科別

(含校長、教官)

總
計

國(

語)

文

英(

語)

文

數
學

歷
史

…

體
育

全
民
國
防
教
育

(

國
防
通
識)

第
二
外
國
語
文
類

生
命
教
育
類

…

藝
術
群

輔
導

其
他

總計

按性別分

男

女

按證書別分

具一般合格教師證

技術教師登記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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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學歷別
總計 博士 碩士 師大或

教育大學
一般大學

校院

…

軍警學校 其他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專任教師
(含校長、教官)

兼任教師

填其最高之畢業學歷。

兼任教師：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依規定
排課後尚餘之課務或特殊類科之課務者，不
含已計列本表專任教師者。

不含研究所40學分進修
班，最高學歷為修習40
學分班者，應以大學學
歷填列。

表5

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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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師累計
服務年資別

總計 未滿1年
1至

未滿5年
5至

未滿10年
10至

未滿15年
…

30年以上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專任教師

(含校長、教官)

按人事法令規定計算。若由公職轉任，採退撫年資計算。

七、長期代理
教師

總計 懸缺/實缺
代理教師

留職停薪及
差假代理教師

商借
代理教師 其他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長期代理教師：係指連續代理3個月以上者，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
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懸缺/實缺代理教師：指擔任編制內教師離職出缺之專任職務，並比照正式教師按月
核敘薪級。

24

表5

八、特教班
專任教師數

總計 資優類特教
專任教師

身障類特教
專任教師

一般
專任教師 其他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係指每週有2分之1以上(含2分之1)之授課時數於特教班(含綜合職能科、服務群)教學
之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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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原住民籍
專任教師

(含校長、教官)

總計 族 族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專任運動教練：編制運動教練 計 人（男 人、女 人）
約聘運動教練 計 人（男 人、女 人）

原住民身分認定以戶籍謄本、族籍證明或戶口名簿有所註記者為準。

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或【專任運動教練輔導與管理辦法】，
辦理遴聘作業聘用為專門從事運動團隊之訓練或比賽指導之專業人員，不包含學校
專（兼）任體育教師擔任運動代表隊及社團之教練、外聘教練及約聘僱教練。

表5

十、短期代理教師 十一、長期代課教師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短期代理教師：係指代理未滿3個月者，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
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長期代課教師：係指聘期3個月以上，以部分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
原因所遺之課務者。

教育部統計處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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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本校編制內之現在職或長代教師數共100名(含校長、教官1名、長期代理教師3名、
特教班專任教師2名、短期代理教師2名、長期代課教師5名)，其中有4名具原住民身分，
填報方式如下圖：

100

100

100

100 3 2

4

1

「三、年齡分組」、「四、取得證書
科別」、「五、教師學歷別」、「六、
教師年資別」之專任教師計、男、女
數應相等。

表-5 高級中等學校教職員工概況－高中職、獨立進修學校

表5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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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
(請參考手冊P.46)

1

2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9月30日前編報

表-6 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普通科、專業群科 、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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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
(請參考手冊P.46)

1.「新生數」係指經註冊且有學籍之一年級新生，不包括重讀生
及復學生。 (於9月30日前完成註冊者，含已休學、退學及轉出
者，但不含轉入者。)

2.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高中雙語部(班)資料請併入填報。

3.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資料請填於「專業
群科」表；「體育班」資料請填於「普通科」表。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9月30日前編報

表-6 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普通科、專業群科 、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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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請依簡章中招生名額歸類

 依招生簡章核定之人數填列(不
含外加名額)。

 經核定招生但未招到學生者，
仍請填列核定總班數及總學生
數。

① 上表各科班別之「按入學管道分」人數(1/5)

 綜合高中新生尚未分流，故科別(學程)請均以「196 綜高1年級」填列。

 實用技能學程有些科別可跨群，請各校依實際情形填報(手冊p.25)。

 班別：1.建教班(非建教僑生專班者) 、 2.重點產業班(自100年起廢止)、

3.臺德菁英班、4.產學訓(產學合作班)、5.員工進修班、6.建教僑生專班、

7.實驗班指依【高級中等教育法】第12條及【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實驗教
育辦法】經該主管機關所指定或核准辦理之實驗教育專班。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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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請依簡章中招生名額歸類

入學管道：1.免試入學、2.特色招生、3.適性輔導安置(十二年安置)及4.其他

① 上表各科班別之「按入學管道分」人數(2/5)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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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請依簡章中招生名額歸類

入學身分：
1.一般生(非外加錄取) ：指以一般生身分入學且占核定名額者。
2.原住民生：指以原住民身份優待而外加錄取者。
3.其他：指原住民及身障生以外的特殊身分新生(如僑生、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

女、蒙藏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及退伍軍人等)，且其錄取名額
未占教育主管機關原核定之招生名額。

① 上表各科班別之「按入學管道分」人數(3/5)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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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請依簡章中招生名額歸類

① 上表各科班別之「按入學管道分」人數(4/5)

指完全中學之國中部
應屆畢業生以直升入
學方式升讀該畢業學
校高級中等部者。

依【技優甄審】簡章：
國立暨公立學校每班內含二名，請

填列於「 c.技優甄審-一般生」項。
私立學校每班外加二名，請填列於

「 c.技優甄審-外加錄取」項。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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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表：請依簡章中招生名額歸類

① 上表各科班別之「按入學管道分」人數(5/5)

服務群(集中式特殊教育
班)之入學管道(占核定
名額)請填列於「3.適性
輔導安置-一般生」項。

實用技能學程原則
採輔導分發，輔導
分發者入學方式歸
「4.其他」。

透過身心障礙適性輔導
安置於各科班(非服務群)
者，請填列於「3.適性
輔導安置-外加錄取-身心
障礙生」項。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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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按系統左上方的「編輯」，繼續填報下表按入學身分分、按國中畢/修
業年度分、按戶籍地分、按畢業國中所在地分、新生中具原住民身分者。

……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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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戶籍地分：係指新生的戶籍地與學校所在縣(市)

例如：若新生戶籍地與學校都在同縣(市)者，請計列於本縣(市)﹔
若在不同縣(市)者，則計列於其他縣市。

按國中畢/修業年度分：
1.應屆畢/修業：指當學年度國中應屆畢業/修業。
2.其他(含領結業證書者) ：含重考生、非境內或本

國外僑學校應屆畢業者。
例如：甲生領取之畢業證書為109學年國中畢業證書，

即非當(110)學年度國中應屆畢業/修業生，則請計列
於「其他(含領結業證書者) 」項。

例如：乙生為台商子女學校國中應屆畢業/修業生，則請計列
於「其他(含領結業證書者) 」項。

② 下表「按國中畢/修業年度分」、 「 按戶籍地分」人數

國中應
屆畢/修

業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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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含領結業證書)：
包含畢業於非境內(含台商子女學校)或本國外僑學校。

男女生人數原則上 應小於或等於 按國中畢/修業年度分
之其他(含領結業證書者)男女生人數。

② 下表「按畢業國中所在地分」人數

國中應
屆畢/修

業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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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下表「新生中具原住民身分者」及「註冊前保留入學資格者」人數

下表之原住民學生數國中畢/修業人數，不應小於
「按入學身分分」之原住民生數

附           註   註冊前保留入學資格者：計　　　　人（男　　　　人、女　　　　人）

國中應
屆畢/修

業

依【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第9條向學校申請保留錄取資格者。

新生中具原住民身分者：
係指本學年新生中實際具有原住民身分者。

例如：某生具原住民身分，但入學時以一般生之招
生名額錄取，上表入學方式請填列於「一般
生」；下表新生中具原住民身分者請依實際
具有原住民身分者人數填列。

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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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一) (請參考手冊P.50)

＊請先填報《表6 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後再填本表＊請先填報《表6 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後再填本表

1.除上學年畢/修業生數以上學年度之事實為準外，
其餘均以每年9月30日尚在學之學生資料計列。

2.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高中雙語部(班)資料請併入填報。

3.高級中等學校集中式特殊教育班「服務群」資料請填於
「專業群科」表；「體育班」資料請填於「普通科」表。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7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一)－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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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別

科別
(學程)
代號

科別
(學程)
名稱

班
別

班級數

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總 計

ㄧ年級班級數應等於《表6 新
生入學方式統計表》之實際招
生班級數。

1.綜合高中二、三年級請依學生修習學程分別填
列(197學術社會、198學術自然)，不重複計
列；若同一班有2個以上學程者，班級數請填列
於學生數較多之學程，學生數則依學程別分別
填列。

2.畢業生同時符合多個學程畢業規定者，擇一填
列；如有畢業生符合畢業規定，而未修足任一
學 程 應 修 之 科 目 與 學 分 數 ， 科 別 欄 請 填 列
「099其他」。

3.資優班預定高二成班者，高一仍應列屬「101
普通科」，高二請依其班別屬性填列。

各科班別之男女學生數、畢業生數及重讀生數(1/4)

班

別

核定招生

(一般生)

總      計

實

際

招

生

班

數

總

班

數

總

學

生

數

群

別

科別

(學

程)

代號

科別

(學程)

名稱

系統畫面
表-6 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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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別

科別
(學程)
代號

科別
(學程)
名稱

班
別

學生數(含重讀生數)

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延修生
(有註冊及學籍)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 計

延修生：

1.係指學生未修足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
而延長修業期限者（含延修生一、二)，
且9月30日有在校延修之學生，若學
生尚未確定回校延修或已升上大專校
院者皆不納入本項資料統計。

2.延修生若有學籍，但學校開班在寒暑
假期間(即9月30日未在學)，不納入本
項資料統計。

各科班別之男女學生數、畢業生數及重讀生數(2/4)

各年級學生數與《表8 班級
及學生概況(二)》之數字應相
等

表7

40



教育部統計處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群
別

科別
(學程)
代號

科別
(學程)
名稱

班
別

上學年畢/修業生數

領取畢業證書者 具領取修業證書資格者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各科班別之男女學生數、畢業生數及重讀生數(3/4)

上學年畢/修業生數：
1.若開學前有拿到畢業資格者(包括暑假延修完畢取得畢業資格者)

2.本學年已停辦之科別，其學生或上學年畢業生數請勿漏列。

領取畢業證書者：
人數與《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表》中的畢業生一致。

具領取修業證書資格者：
係指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27條規定，修業期滿，修畢
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所訂應修課程，且取得120個畢業應修學分數，因未
符合畢業資格而得申請修業證明書者。
進修部係指依【高級中等學校進修部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23條規定，修業期
滿，但學習評量結果未符合畢業資格。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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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別

科別
(學程)
代號

科別
(學程)
名稱

班
別

重讀生數

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 計

各科班別之男女學生數、畢業生數及重讀生數(4/4)

重讀生數：

1.指學期考試及補考不及格而重讀者，含在校或轉入重讀者。

2.重讀生若原科班別本學年已停辦，其學生人數填在新轉入的科班別。

3.各科別、班別的各年級重讀生人數 不可大於 該科班別的各年級學
生數。

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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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二) (請參考手冊P.52)

＊請先填報《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後再填本表＊請先填報《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後再填本表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8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二)－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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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數 總計 未滿
14歲

14歲 15歲 16歲 17歲 18歲 19歲 20歲 21歲
22歲
以上

總計

計

男

女

一年級
男

女

二年級
男

女

三年級
男

女

延修生
(有註冊及學籍)

男

女

 填表時學生年齡分布應合理，避免出現資料位移。
1. 一年級學生以15歲居多
2. 二年級學生以16歲居多
3. 三年級學生以17歲居多

 如有未滿14歲及14歲或年齡偏高(如僑生)之學生請於附註欄說明原因。

年齡統計以實足年齡計算（或請參考編製手冊年齡分組
對照表P.26）。

出生月份在9月至12月間者，學生年齡=今年－出生年－1

出生月份在1月至8月間者，學生年齡=今年－出生年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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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畫面 表-7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一)

學生數 總計 未滿
14歲

14歲 15歲 16歲 17歲 …… 21歲
22歲
以上

總計
計
男
女

一年級
男
女

三年級
男
女

延修生
(有註冊及學籍)

男
女

…

各年級學生數應與《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
(一)》之數字相等。

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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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數及畢業生數
(請參考手冊P.54)

＊請先填報《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後再填本表＊請先填報《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後再填本表

原住民身分認定以以行政院核定之族別為主，並
以戶籍謄本、族籍證明或戶口名簿之註記填報。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9 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數及畢業生數─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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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一)
系統畫面

計 男

應屆畢/修

業

女

其他(含領結業證書)

新生中

具原住民

身分者

當年畢業

當年修業

族籍別
學生數 上學年畢/修業生數

總計 一年級 …
延修生

(有註冊及學籍)
領取

畢業證書者
具領取

修業證書資格者

代號 名稱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族籍請參考
編製手冊
(P.55族籍別)

領取畢業證書
者人數應與
《高級中等學
校原住民應屆
畢業生升學就
業概況調查表》
人數一致。

各年級原住民學生數不應大於《表7 班
級及學生概況(一)》之各年級學生數。
一年級原住民學生數與《表6 新生入學
方式統計表》之「新生中具原住民身分
者」差異大，請重新確認資料或於附註
欄說明原因。

表-6 高級中等學校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

系統畫面

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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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高級中等學校僑生及大陸和港澳地區學生統計
(請參考手冊P.56)

學生以9月30日尚在學之有學籍者為準。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10 高級中等學校僑生及大陸和港澳地區學生統計─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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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居地

學 生 數

新舊生數

上學年畢/修業生數

總計 一年級
…

三年級
延修生
(有註冊
及學籍)

領取
畢業證書者

具領取
修業證書

資格者

代號 名稱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新生 舊生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僑生」指在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並取得當地
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其身分由僑務主管機關認定。

 大陸地區學生係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之規定為大陸地區(不
含港、澳)人民，經內政部移民署同意進入臺灣地區，在臺期間經申請入學之學生。

 港澳地區學生係依【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規定之學生。

 依據【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5條，僑生不得申請就讀補習及進修學校。

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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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居地

學 生 數

新舊生數

上學年畢/修業生數

總計 一年級

…

三年級
延修生
(有註冊
及學籍)

領取
畢業證書者

具領取
修業證書
資格者

代號 名稱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新生 舊生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各年級僑生數不應大於《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之各
年級學生數

新舊生：
1.「新生」係指當學年學校新

報到之學生(如轉學到新學
校，即為新學校之新生)。

2.各僑居地之新舊生數(新生+
舊生)應等於本表學生數總
計 。

表-7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一)
系統畫面

僑居地請
參考編製
手冊國別
代號對照
表(P.27-
28)。

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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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1大陸地區(不含港、澳)未成年人民在臺期間申
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統計 (請參考手冊P.58)

統計標準時間：以上學年註冊入學之學生事實為準。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當學年結束後至每年8月底前編報

表-10-1 大陸地區(不含港、澳)未成年人民在臺期間申請就讀高級中等學校統計－
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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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陸地區未成年人民」依據【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
法】之規定為大陸地區(不含港、澳)未滿20歲人民，經內政部移民
署同意進入臺灣地區，在臺期間經申請入學之學生。

表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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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高級中等學校外國學生統計 (請參考手冊P.60)

高級中等學校之高中雙語部(班)之外國學生
資料請併入填報。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11 高級中等學校外國學生統計─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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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一)
系統畫面

國籍別 總計 一年級
… 延修生

(有註冊及學籍)

上學年畢/修業生數

領取
畢業證書者

具領取
修業證書

資格者

代號 名稱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外國學生係指符合【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2條或第3條資格之外國學生，
在臺就讀高中以下學校係依據本辦法第20條具合法居留或第17條學校逐年擬
定招收外國學生來臺就學有關計畫。

 本表資料不含僑生；選讀生、交換學生或無學籍學生亦不計列。

各年級外國生數不應大於《表7 班級
及學生概況(一)》之各年級學生數1.係指外國學生

之原來國籍。
2.請參考編製手

冊國別代號對
照表(P.27-
28) 。

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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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號 表名 單位 聯絡人 連絡電話

表10 僑生及大陸和港
澳地區學生統計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 (02)2327-2646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僑生部分 江奇晉先生
港澳地區 鄭志雷先生
大陸地區 盧修敏小姐

(02)7736-6712

(02)7736-6315

(02)7736-5623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原民特教組

僑生部分
港澳地區 洪慧楨小姐

(04)3706-1257

大陸地區 劉于華小姐 (04)3706-1142

表10-1 大陸地區(不含港、
澳)未成年人民在
臺期間申請就讀
高級中等學校統
計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高級中等教育組入
學及教務行政科

劉于華小姐 (04)3706-1142

表11 外國學生統計 國際及兩岸教育司 黃聖明秘書 (02)7736-6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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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裸眼視力檢查 (請參考手冊P.62)

1.各年級男、女生視力檢查人數應與《表7 班
級及學生概況(一)》之各年級男、女生人數
一致，若差異過大，請於附註欄說明。

2.全體學生、各學程及各年級視力不良率若有
偏低或偏高的狀況，請於附註欄說明原因。

視力不良：
1.戴眼鏡或隱形

眼鏡者
2.正在矯正視力者

視力不良
率=視力
不良人數
÷檢測人
數
×100%%

(系統產生)

填報單位：學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2月底前編報

表-12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裸眼視力檢查─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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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人數 (請參考手冊P.64)

表-13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獎懲人數─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1.學期內同一獎懲項目「人數」以不重複計算為原則，
「次數」則以加總計列。

2.各項「人數」≦次數；
各年級「人數」≦《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之學生數。

填報單位：學務處
填報期限：第1學期及第2學期均於次年8月底前編報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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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別
總計 一年級

計 男 女 男 女

獎勵

嘉獎
人數 1 1 1

次數 3 3 3

小功
人數

次數

大功
人數

次數

例如：甲生第1學期記嘉獎2次，後再計
嘉獎1次，則第1學期嘉獎欄人數
為1，次數為3。

獎懲別
總計 一年級

計 男 女 男 女

獎勵

嘉獎
人數 1 1 1

次數 2 2 2

小功
人數 1 1 1

次數 1 1 1

大功
人數

次數

例如：甲生第2學期記嘉獎2次，後再計
小功1次，則第2學期嘉獎欄人數
為1、次數為2，小功欄人數為1、
次數為1。

第1學期 第2學期

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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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案件統計表─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表13-1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申訴案件統計表
(請參考手冊P.66)

1

2

填報單位：學務處或輔導室
填報期限：第1學期及第2學期均於次年8月底前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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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當事人總件數＝提起申訴人總件數

事件當事人：係指學生或學生自治組織對學校影響其權益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
不服並以書面向學校提起申訴者。

學生自治組織：班聯會、畢聯會等學生組織。

學生代理人：學生之父母、監護人，得為學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

① 「新受理案件」件數及人次 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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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若某生因被記警告「本人」提出申訴，事件當事人之「學生」件數為1
，人次為1；提起申訴人之「學生」件數為1。

例如：若某生因被記警告由「家長」代表提出申訴，事件當事人之「學生」
件數為1，人次為1； 提起申訴人之「學生代理人」件數為1 。

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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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問題請電洽：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學生事務及校園安全組
學生事務科

邱睿宇教官(04)3706-1378

② 「終結案件」件數 表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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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高級中等學校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教育補
助統計 (請參考手冊P.68)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第1學期及第2學期均於次年8月底前編報

表-14 高級中等學校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教育補助統計－高中職、獨立進修學校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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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學生

人數 補助
總金額

(元)計 男 女 原住民 隔代
教養

總 計

普通科

專業群科

綜合高中

實用技能學程

進修部

僅 填 寫 領 有 特 殊
境 遇 補 助 之 原 住
民學生人數。

減免60%(學雜費+實習實
驗費)；若依法免學費部分
不計入，請在附註欄說明
免學費之人數。

① 各學制受補助學生人數及補助金額 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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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補助特殊境遇家庭(申請人--學生父母或祖父母)

教育程度 年齡分組

計 國小
以下 國中 高中

(職)
大專
以上

未滿
30歲

30-未滿
35歲

35-未滿
40歲 ......

60-未滿
65歲

65歲
以上

計

男

女

受補助申請人：請填寫學生父母或祖父母，非學生本人。

若亦具原住民身分，且已依【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助學金補助辦法】所補助
之學雜費、書籍及制服費等，請勿計列於本表。

② 受補助申請人資料 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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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異動概況 (請參考手冊P.70)

異動原因分9部分：
(1)轉出
(2)放棄、廢止、註銷學籍
(3)休學
(4)復學
(5)轉入
(6)死亡
(7)輔導延修
(8)修業年限期滿
(9)未達畢業標準(指德性評量)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第1學期及第2學期均於次年8月底前編報

表-16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異動概況─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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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原因
總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七)輔導延修 輔導延修生係指預定為當學年度應屆畢業生，但因未符
合畢業資格，而得申請延修之學生。

(八)修業年限期滿 依據【高級中等教育法】第42條，學生未在修業年限內
修畢應修課程者。

(九)未達畢業標準(指德性評量) 係指因德性評量不符畢業條件者。

異動原因
總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二)放棄、廢止、註銷學籍

主動辦理放棄學籍 係指學生主動辦理放棄學籍。

因休學期滿而放棄、廢止學籍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籍管理辦法】第18條、第19條辦
理者。

其他(含註銷學籍)

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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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動原因
總計

…

三年級 符合延修身分
學生

計 男 男 女 男 女

(二)放棄、廢止、註銷學籍

主動辦理放棄學籍

因休學期滿而放棄、廢止
學籍

─ ─ 

其他(含註銷學籍)

…

(八)修業年限期滿

符合延修身分學生
1. 以學生延長修業年限至多二年為例，且學生在校期間無

重讀，有2年延修機會。
2. 符合延修身分學生僅需填寫「 (二)放棄、廢止、註銷學

籍」及「(八)修業年限期滿」之異動原因；若無異動，
請勿填寫異動原因。

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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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特教學校概況 (請參考手冊P.72)

1

2

特教學校若有一般生，請將其資料填至：
《表6 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 手冊 p.46

《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 手冊 p.50

《表8 班級及學生概況(二)》 手冊 p.52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17 特教學校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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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長
資料

姓名 年齡
學歷

累計
服務年資

取得教師
證書科別 授課科目

校名 系所 學位

校長資料請與教務處填寫《學
校基本資料》(手冊P.6)一致。

校長出缺時，由本校教職員代
理校長者，資料不予計列；
若為專職人員代理校長方計入
校長資料。

① 校長資料及教職員人數(1/3)

 學位
最高之畢業學歷。
(學位僅包含博士、
碩士、學士及專
科，碩士不含教
師進修大學校院
研究所教師在職
進修班修滿40學
分者)

 累計服務年資
採累計服務年資，
非在校年資。
若由公職轉任，
採退撫年資計算。

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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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專任教師數

(含校長)

計 男 女

71

四、職員數
(包含五、六)

計 男 女

依編制內現有員額計算，包含校長。
含教師兼任一、二級主管以上人數。

依編制內現有員額計算，包括辦理行政工作及一般技術工作之專任人員(含特教專
業人員(五)、教師助理員(六)、技士、技佐、管理員、實習指導員、護理師或護士、
營養師、運動教練等)。 (參考手冊p.73六、(五))。

二、
二級主管
以上人數

總計 校長 一級主管 二級主管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一、二級主管人數，請各校依實際情形填報、或以是否領取主管加給而定。

① 校長資料及教職員人數(2/3) 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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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工友數

計 男 女

工友數：依編制內現有員額計算，司機、技工、工友。

六、
教師助理員

計 男 女

依編制內現有員額計算，包括教師助理員、住宿生管理員等。(參考手冊p.73六、
(七))

依編制內現有員額計算，包括醫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語
言治療師、聽力師、社會工作師、職業輔導、定向行動專業人員。(參考手冊p.73
六、(六))。

五、特教
專業人員

計 男 女

① 校長資料及教職員人數(3/3) 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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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高職部

十、上學年
畢業生數

總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 ─ ─ 

幼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高職部

九、一年級
新生數

總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一年級新生數：經註冊且有學籍之一年級新生，不包括重讀生及復學生。 (於9月
30日前完成註冊者，含已休學、退學及轉出者，但不含轉入者。)

八、(實際)
班級數

幼兒部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高職部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四
年
級

五
年
級

六
年
級

七
年
級

八
年
級

九
年
級

一
年
級

二
年
級

三
年
級

混齡班以學生數較多之年級別填列。

上學年畢業生數：學生各項畢業成績及格者(領有畢業證書者)。

② 各部別之班級數、學生數及畢業生數(1/2) 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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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學生數 總計 未满6歲 6歲 7歲 8歲 … 19歲 20歲 21歲以上

總計 計

男

女

幼兒部 小計

…

高中、高職部 小計

學生數：以有學籍學生為主，9月30日尚在學之學生。
年齡統計以實足年齡計算（或請參考編製手冊年齡分組對照表P.26 ）。
 出生月份在9月至12月間者，學生年齡=今年－出生年－1

 出生月份在1月至8月間者，學生年齡=今年－出生年

② 各部別之班級數、學生數及畢業生數(2/2) 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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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 特教學校之高中、高職部班級及學生概況－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學程、進修部

表17-1特教學校之高中、高職部班級及學生概況(請參考手冊P.74)

＊請先填報《表17 特教學校概況》後再填本表＊請先填報《表17 特教學校概況》後再填本表

 特教學校若有一般生，請將其資料填至：
《表6 新生入學方式統計表》手冊 p.46

《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 手冊 p.50

《表8 班級及學生概況(二)》 手冊 p.52

 除上學年畢業生數以上學年度之事實為準外，其餘均以每年9月30日
尚在學之學生資料計列。

 「專業群科」包含「服務群」資料。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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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別

科別
(學程)
代號

科別
(學程)
名稱

集中式特教班
班級數

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總 計

各群科別之男女班級數、學生數及畢業生數(1/2)

1.綜合高中二、三年級請依學生修習學程分
別填列(197學術社會、198學術自然)，不
重複計列；若同一班有2個以上學程者，
班級數請填列於學生數較多之學程，學生
數則依學程別分別填列。

2.畢業生同時符合多個學程畢業規定者，擇
一填列；如有畢業生符合畢業規定，而未
修足任一學程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科別
欄請填列「099其他」。

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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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年級班級數應小於或等於
《表17 特教學校概況》高中、
高職部各年級班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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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別

科別
(學程)
代號

科別
(學程)
名稱

集中式特教班
學生數

集中式特教班
上學年畢業生數

(領取畢業證書者)計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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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群科別之男女班級數、學生數及畢業生數(2/2)

各年級學生數、上學年畢業生數應小於或等於
《表17 特教學校概況》高中、高職部之數字。

上學年畢業生數指學生各項畢業成績及格者(領有畢業證書者)。
本學年已停辦之科別，其學生或上學年畢業生數請勿漏列。

表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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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特教學校原住民籍教師數、學生數及畢業生數
(請參考手冊P.76)

填報單位：教務處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15日前編報

表-18 特教學校原住民籍教師數、學生數及畢業生數

原住民身分認定以行政院核定之族別為主，並
以戶籍謄本、族籍證明或戶口名簿之註記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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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籍別

學生數
上學年畢業生數

總計 幼兒部

國小部

……

高中、高職部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國小部 國中部 高中、
高職部

代號 名稱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總 計

族籍別 專任
教師數(含校長)

代號 名稱 總計 男 女

總 計

族籍別代碼請參考手冊p.77。
依編制內現有員額計算，包含校長。

 以有學籍學生為主，9月30日尚在學之學生。
 上學年畢業生數指學生各項畢業成績及格者(領有畢業證書者)。

各族籍之男女教師數、學生數及畢業生數 表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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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懷孕(含育有子女)輔導協助概況
(請參考手冊P.78)

填報單位：學務處(進校)或輔導室
填報期限：於當學年結束後至每年 8月底前編報

表-19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懷孕(含育有子女)輔導協助概況

統計標準時間：以上學年輔導之學生事實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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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校內輔導協助 轉介校外社會福利資源

計 男 女 計 男 女

總 計

未滿20歲

20歲(含)以上

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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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校內輔導協助：包括提供保留入學資格、延長修業年限、校內諮商
輔導，及提供合乎需要之設施(課桌椅調整、哺乳室)等。

轉介校外社會福利資源：學校將需輔導協助學生轉介到校外社會機構(單
位)尋求相關輔導資源。

年齡計算方式：

接受輔導協助學年度－出生年

<20：未滿20歲

≥ 20：20歲(含)以上

教育部統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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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表
(請參考手冊P.82)

＊請先填報《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後再填本表

本表依普通科、專業群科、綜合高中、實用技能
學程及進修部各學程分表填報。
若設日、夜間班，請分表填列。

填報單位：實習(輔導)處或輔導室填報
填報期限：於每年10月底前編報

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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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高級中等學校班級及學生概況(一)系統畫面

群別代號
科別代號
科別名稱

班別
畢業生概況

總計
科 科 科

計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00畢業生

32

408

餐飲管理

472     383      89 18       20

高級中等學校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表
群、科、班別由系統產生

各學程群科別、班別畢業生人數應與《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之領取畢
業證書人數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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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別代號
科別代號
科別名稱

班別
畢業生概況

總計
科

計 男 女 男 女

00畢業生
A.已升學_計
01公立大學校院日間部(含四技)

02公立大學校院進修學士班(含四技)

03私立大學校院日間部(含四技)

04私立大學校院進修學士班(含四技)

05公立二專日間部
06公立二專進修(夜間)部(含附設進修專校)

07私立二專日間部
08私立二專進修(夜間)部(含附設進修專校)

09警察大學
10警察專科學校
11軍事院校
12赴國外、大陸及港澳就讀

99其他學校

升公立大學或私立大學比例與上學年差異過
大時，請再確認。

包括空中大學、空中專科學校及宗教研修學
院，但不包括純於補習班補習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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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別代號
科別代號
科別名稱

班別
畢業生概況

總計 科

計 男 女 男 女
B.已就業_計
01農、林、漁、牧業
02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03製造業
04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05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
06營建工程業
07批發及零售業
08運輸及倉儲業
09住宿及餐飲業
10出版影音及資通訊業
11金融及保險業
12不動產業
13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14支援服務業
15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16教育業
17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8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99其他服務業

已就業之行業別請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定義之行
業標準分類(詳手冊p.86)，
以調查資料標準日該週在家幫忙無酬工作者，
若每週工作15小時以上，亦屬於已就業。

從事志願役屬「 15公共行政及國防」 。

 畢業生已升學又就業者，僅計列已升學。
 畢業生人數升學或就業比例與上學年差異過

大時，再確認。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方案之「職
場體驗」（即同時參加青年就業領航及青年儲
蓄帳戶專案）者，其流向歸屬「B.已就業」，
並請依所媒合之產業所屬行業類別歸類。

85

教育部統計處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群別代號
科別代號
科別名稱

班別
畢業生概況

總計
科

計 男 女 男 女

C.未升學未就業_計

01正在接受職業訓練

02正在軍中服義務役

03需要工作而未找到

04正在補習或自修準備升學

05因健康不良在家養

06準備出國

99其他

D.其他情況_計

01遷居國外

02死亡

03無法聯繫或不詳

從事義務役請填列於
「C.未升學未就業--02正在軍中服義務役」
項。

參加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專案方案
之「學習及國際體驗」（即參加青年體
驗學習計畫）者，其流向歸屬「C.未升
學未就業--99.其他」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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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數及畢業生數系統畫面

群別代號
科別代號
科別名稱

班別
畢業生概況

總計
科

計 男 女 男 女
00畢業生 3             2              1 

原住民畢業生各欄位人數不應大
於全校應屆畢業生各欄位人數

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
(請參考手冊P.84)

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應屆畢業生升學就業概況調查表

＊請先填報《表7 班級及學生概況(一)》及《表9 原住民學生數及畢業生數》後再填本表

各學程別原住民畢業生人數應與
《表9原住民學生數及畢業生數》
之領取畢業證書人數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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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查記作業(內政部) (請參考手冊P.109)

高級中等學校資料已透過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彙
整提供內政部，如學校未於10月底前報送該署者，
經內政部稽催後，請透過內政部教育程度通報系統
進行通報。

若有問題請電洽內政部戶政司承辦人員楊妙娟
（電話：02-2356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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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資源概況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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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資訊系統使用說明及
問題研討

(請參考手冊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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